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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董事領取酬金說明 

1.董事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 

(a)政策：落實公司治理，透明化、合理化及制度化董事酬金。 

(b)標準：本公司依據營運規模、營運複雜度及市場水準，訂定董事薪資酬勞辦法，並考量個別董事

對公司績效貢獻度，予以合理分配。考量董事長負責公司發展規劃、擬定策略目標及承擔整體營運績

效，所費時間心力較多及所擔負責任重大，故會給多較高之報酬及酬勞。另考量獨立董事兼任功能性

委員會成員，原則上會給予較一般董事為高之整體酬金。 

 (c)組合： 

董事酬勞： 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考量整體董事會表

現、公司經營績效、公司未來營運及風險胃納，擬具建議，提撥不高於 2%為董事酬

勞。 

業務執行相關

費用： 

每月支付每位董事新台幣 3 萬元，提供董事業務執行相關費用；若因本公司營運需

求配合出差，公司應實支董事實報之機票及住宿費。 

 

(d)訂定酬金之程序及經營績效： 

111 年度董事酬勞已於 112 年 3 月 14 日經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依議事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決議提

撥 4,250,000 元，占公司獲利之 1.0%。 

本公司已於 112 年 1 月 11 日完成董事績效評估(請見股東會年報 P.28 頁說明)，並將此評估結果納入

董事酬勞分配之參考。 

(e)未來風險：董事酬勞與營運績效高度連結，其餘給付固定可控，故評估無顯著未來風險。 

 

2.個別酬金內容及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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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 C 及 D 等四

項總額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

及 G 等七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報酬

(A) 

 

退職

退休
金

(B) 

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費用(D) 

薪資、獎金及特支費
等(E) (註 3) 

退職退休金(F) 員工酬勞(G)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紅

利金額 

股票紅
利 

金額 

現金紅

利金額 

股票紅

利金額 

董 

事

長 

翁維駿 無 無 無 無 2,000,000 2,000,000 無 無 

2,000,000 

0.65% 

2,000,000 

  0.65% 

5,495,791 5,495,791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7,495,791 

2.43% 

7,495,791 

  2.43% 

9,790,000 

董

事 
陳翔立 無 無 無 無 330,000 330,000 無 無 

330,000 

0.11% 

330,000 

0.11%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330,000 

0.11% 

330,000 

0.11% 

董

事 

三商投

資控股

(股)公

司法人 

代表： 

陳彥如 

無 無 無 無 340,000 340,000 360,000 360,000 
700,000 

0.23% 

700,000 

0.23%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700,000 

0.23% 

700,000 

0.23% 

董

事 

三商投

資控股

(股)公

司法人 

代表： 

周文智 

無 無 無 無 

  無 

 (註) 

  無 

 (註) 
  無   無   無   無 4,085,386 4,085,386 108,000 108,000 286,000 1,144,000 286,000 1,144,000 

5,623,386 

1.82% 

5,623,38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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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董

事 

 

吳弘志 

(卸任)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80,000 180,000 

180,000 

 0.06% 

180,000 

 0.06%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80,000 

 0.06% 

180,000 

 0.06% 

    無 

獨

立

董

事 

杜德成 無 無 無 無 400,000 400,000 360,000 360,000 

760,000 

 0.25% 

760,000 

 0.25%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760,000 

 0.25% 

760,000 

 0.25% 

80,000 

獨

立

董

事 

陳家俊 無 無 無 無 450,000 450,000 360,000 360,000 

810,000 

 0.26% 

810,000 

 0.26%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810,000 

 0.26% 

810,000 

 0.26% 

    無 

獨

立

董

事 

王韋中 

(新任) 

無 無 無 無 400,000 400,000 180,000 180,000 

580,000 

 0.19% 

580,000 

 0.19%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580,000 

 0.19% 

580,000 

 0.19% 

    無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請見 P.26頁。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0元。 

註:支付予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酬勞 3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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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六條之一： 

為保障本公司股東之權益，本公司

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

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

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十六條之一： 

為保障本公司股東之權益，本公司

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

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新增條文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

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

二十四日訂立。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

月廿八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四日，第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

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

十八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

年五月十八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一年六月廿九日，第九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七日，第十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七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四月九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十三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十

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六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

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

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五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十九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九年六月九日，第二十次修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

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

二十四日訂立。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

月廿八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四日，第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

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

十八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

年五月十八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一年六月廿九日，第九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七日，第十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七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四月九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十三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十

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

六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

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

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五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十九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九年六月九日，第二十次修

 

增加修正次數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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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

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二  

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第二

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

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二  

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第二

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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